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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:603768         证券简称:常青股份       编号:2018-024 

 

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《关于对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

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》的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

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18 年 4 月 20 日收到上

海证券交易所下发的《关于对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

核问询函》（上证公函【2018】0359 号）（以下简称“《问询函》”） 具体内容如下：   

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：  

依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 号－ 年度报告的内容

与格式》（以下简称《格式准则第 2 号》）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则

的要求，经对你公司 2017 年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，为便于投资者理解，请公司从生

产经营、财务信息等方面进一步补充披露下述信息。  

一、关于公司生产经营  

 1.年报显示，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9.16 亿元，同比增长 28.41%；实现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.27 亿元，同比下降 14.24%。请公司结合产品种类、

销量、单价、毛利率、原材料价格等，补充披露公司在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的情况下，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同比下降的详细原因。  

2.年报显示，公司报告期内前五大客户销售额 15.49 亿元 ，占年度销售总额 

80.82%。请公司分项列式报告期内公司前五大客户名称、车型类别、产品种类、销量、

销售收入及其占总收入之比，并补充说明公司对主要客户是否存在重大依赖。  

 3.年报显示，公司报告期内产品生产量 4977.48 万件，同比减少 6.07%；报告期

内实际冲压次数 25,595 万次，产能利用率 103.39%； 实际焊接点数 86,670 万点，

产能利用率 96.25%。根据公司招股说明书，公司 2016 年度实际冲压次数 19,732 万

次，产能利用率 96.05%； 实际焊接点数 81,300 万点，产能利用率 98.94%。公司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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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生产量同比减少的情况下，实际冲压次数及其产能利用率、实际焊接点数均同比

增加。请公司结合产品类型、产销量、生产工艺等，补充说明造成产品生产量、实际

冲压次数与实际焊接点数之间差异的原因。 

 二、关于公司财务信息 

4.年报显示，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9.16 亿元，同比增长 28.41%。公司

报告期末应收账款余额 2.19 亿元，同比增长 70.66%； 应收票据余额 1.43 亿元，

同比增长 71.87%。公司应收账款和应收票据余额增幅远高于营业收入增幅。请公司：

（1）结合客户结构、销售模式、结算政策等，补充披露应收账款余额同比大幅增长的

原因，并说明报告期内信用政策是否发生变化；（2）结合主要客户结算方式、信用期

等情况，补充披露应收票据余额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；（3）结合前期应收账款的回收

情况，补充说明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。请年审会计师发表意见。  

5.年报显示，公司报告期末预付款项余额 1.54 亿元，同比增长 99.23%。请公司：

（1）按照预付对象归集，分项列示前五名预付款的公司名称、采购商品、采购金额、

预付款期末余额和同比变动幅度；（2）结合公司货款结算政策、与供应商约定的支付

方式、期限等，补充说明预付款项余额同比大幅增长的原因。  

 6.年报显示，公司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-773.86 万元，同比下

降 114.20%。公司最近四个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1.86 亿元、1.02 

亿元、5451.25 万元、-773.86 万元，呈现逐年下滑的态势。请公司：（1）补充披露

报告期内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为负的具体原因；（2）结合公司经营模式、主要

客户、销售政策、信用及回款政策等，补充披露公司最近四个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

金流量净额逐年下滑的主要原因，并说明是否对公司生产经营产生影响，公司是否有

相关应对措施。  

三、其他信息 

  7.年报显示，公司报告期内运输装卸费 1587.83 万元，同比增长 106.83%。请公

司补充披露报告期内运输装卸费大幅增加的具体原因。 

 8.年报显示，公司募投项目“芜湖常瑞汽车冲压及焊接零部件扩张产项目”计划

投资金额 1.66 亿元，累计投资金额 313.52 万元， 占计划投资金额 1.89%，该项目

预计投产日期为 2018 年 4 月。请公司补充披露上述项目的进展情况，并说明能否按

照预计日期投产。如否，请说明是否会对公司经营产生影响。请保荐机构发表意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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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前述问题，依据《格式准则第 2 号》、上海证券交易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

规定要求，对于公司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实不便说明披露的，应当详细披露无

法披露的原因。  

请公司收到函件后及时披露本问询函，并于 2018 年 4 月 27 日 之前，就上述

事项予以披露，同时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。 

公司正积极组织有关各方按照《问询函》的要求安排《问询函》回复工作，并将

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《上海证券报》、《证券时报》、《证

券日报》、《中国证券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（www.sse.com.cn）。敬请广大投资

者关注并注意投资风险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合肥常青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8年 04月 20日 

 

 

 


